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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使用者登記制度  

（一）原則上以財經法律學系學生為主要使用者。 

（二）同學使用實習法庭必須先填寫借用登記簿，並出示學生證先行交予實習法

庭教室管理者，由管理者先行保管。 

（三）使用結束後，回報管理者，由管理者檢查視聽教室及實驗器材，待檢查合 

格後，填寫表格歸還，才能領回學生證。 

 

二、關於實習法庭使用規範 

（一）開放時間為星期一到五的上午 9點至 12 點，下午 1點到 5點。 

（二）實習法庭教室除礦泉水外嚴禁攜帶飲食進入。 

（三）實習法庭教室主要用途為提供同學實習演練為主，禁止大聲喧嘩。 

（四）鑰匙逾時歸還、門窗未鎖、垃圾未清除，下次得請授課老師自行前來辦理。 

 

三、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
